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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七十條之一、第十一章之一章名、第

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十及第二百四十

五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8921 號  

第七十條之一  第六十七條至第六十九條之規定，於遲誤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事務

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處分之期間者，準用之。 

第十一章之一 特殊強制處分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  為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認有必要時，得使用全球衛星定

位系統或其他非以辨識個人生物特徵之科技方法對被告或犯罪嫌

疑人追蹤位置。 

對第三人實施前項調查，以有相當理由可信與被告、犯罪嫌

疑人、證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限。 

前二項實施期間，不得逾連續二十四小時或累計逾二日，實

施當日不足二十四小時，以一日計。有再次或繼續實施之必要者

，至遲應於再次實施前或期間屆滿前，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

警察官報請檢察官許可後，以書面記載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五第一

項各款之事項與實施調查之必要性及其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

許可書。 

實施第一項、第二項調查前，可預期實施期間將逾連續二十

四小時或累計逾二日者，得於實施前，依前項規定向該管法院聲

請核發許可書。 

前二項法院許可之期間，每次不得逾三十日。有繼續實施之

必要者，至遲應於期間屆滿之二日前，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

警察官報請檢察官許可後，以書面記載具體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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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發許可書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二  為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認有必要時，得使用科技方法調

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管領或使用之行動通訊設備之位置、設備號

碼或使用之卡片號碼。 

對第三人管領或使用之行動通訊設備之位置、設備號碼或使

用之卡片號碼實施前項調查，以有相當理由可信與被告、犯罪嫌

疑人、證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限。 

前二項情形，應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

許可後，以書面記載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與實

施調查之必要性及其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。 

前項許可之期間，每次不得逾三十日。有繼續實施之必要者

，至遲應於期間屆滿之二日前，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

報請檢察官許可後，以書面記載具體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

可書。 

實施第一項、第二項調查時，因技術上無可避免取得非受調

查人之個人資料，除為供第一項、第二項之比對目的外，不得使

用，且於調查實施結束後應即刪除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  為調查最重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有相當理由可信被

告或犯罪嫌疑人管領或使用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內之人

或物與本案有關，得從該空間外，使用非實體侵入性之科技方法

對該空間內之人或物監看及攝錄影像。 

對於第三人管領或使用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內之人

或物，實施前項調查，以有事實足認與被告、犯罪嫌疑人、證人

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限。 

前二項情形，應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

許可後，以書面記載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與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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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調查之必要性及其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。 

前項許可之期間，每次不得逾三十日。有繼續實施之必要者

，至遲應於期間屆滿之二日前，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

報請檢察官許可後，以書面記載具體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

可書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四  對軍事上應秘密之處所，非得該管長官允許，不得實施前條

之調查。 

前項情形，除有妨害國家重大利益者外，不得拒絕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五  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之許可書應記載

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案由及涉犯之法條。 

二、受調查人或物。但受調查人不明者，得不予記載。 

三、使用之調查方法及使用該方法調查得取得之標的。 

四、前款之調查方法裝設或實施方式。 

五、執行機關。 

六、實施期間。 

核發許可書之程序，不公開之。法院並得於許可書上，對執

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之聲請，經法院

駁回者，不得聲明不服。 

檢察官或核發許可書之法官得命執行機關提出執行情形之報

告。執行機關應於執行期間內，依檢察官或法官指示作成報告書

，說明執行行為之進行情形，以及有無繼續執行之需要。核發許

可書之法官並得於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之情狀時，撤銷原核發之

許可。 

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二之規定，於實施本章規定之調查時，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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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之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六  於下列情形之一，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

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，而有立即實施之必要者，得逕行

實施，並應於實施後三日內依各該條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補

發許可書： 

一、實施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調查已逾連續二十四小時或

已累計逾二日，實施當日不足二十四小時，以一日計。 

二、實施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二、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之調查。 

前項之調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即停止實施： 

一、檢察官不許可或於報請日起逾三日未為許可之決定。 

二、法院未補發許可書或於聲請日起逾三日未為補發許可書

之裁定。 

法院補發許可書者，實施期間自實施之日起算。 

第一項之聲請，經法院駁回者，不得聲明不服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七  經法院依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及前條

核發或補發許可書實施之調查結束，或依前條第二項停止實施後

，執行機關應敘明受調查人之姓名、住所或居所、許可書核發機

關文號、實際調查期間、有無獲得調查目的之資料及救濟程序，

陳報該管檢察官及法院，由法院通知受調查人。如認通知有妨害

調查目的之虞、通知顯有困難或不能通知者，應一併陳報。 

調查結束或停止實施後，執行機關逾一個月未為前項之陳報

者，法院應於十四日內主動通知受調查人。但通知顯有困難或不

能通知者，法院得不通知受調查人。 

法院對於第一項陳報，除有具體理由足認通知有妨害調查目

的之虞、通知顯有困難或不能通知之情形外，應通知受調查人。 

第一項不通知之原因消滅後，執行機關應陳報法院補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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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原因未消滅者，應於第一項陳報後每三個月向法院陳報未消滅

之情形。逾期未陳報者，法院應於十四日內主動通知受調查人。 

實施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調查未逾連續二十四小時或未逾

累計二日者，除通知有妨害調查目的之虞、通知顯有困難或不能

通知之情形外，應由執行機關於調查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敘明受調

查人之姓名、住所或居所、實際調查期間、有無獲得調查目的之

資料及救濟程序，通知受調查人。並應每三個月檢視不通知之情

形是否消滅，如不通知之情形已消滅，應即通知受調查人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八  實施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五

十三條之六調查所得資料，與本案有關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
應留存該案卷宗，供本案偵查、審判使用，不得作為其他程序之

證據或其他用途。 

實施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五

十三條之六調查所得其他案件資料，不得作為證據。但於實施期

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補行陳報法院，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本

案具有關連性或為最重本刑五年以上之罪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實施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五

十三條之六調查所得資料，除符合前二項情形外，應即銷燬或刪

除之，不得作為司法偵查、審判、其他程序之證據或其他用途。

但已供另案偵辦使用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二項之陳報，經法院駁回者，不得聲明不服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九  為執行刑事裁判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法官、檢察官、

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依本章之規定實施調查。 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十  受調查人及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，對於法官、檢察官

依本章所為之裁定或處分，得向該管法院提起抗告或聲請撤銷或

變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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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提起抗告或聲請期間為十日，自送達後起算。法院不得

以已執行終結而無實益為由駁回。 

第四百零九條至第四百十四條、第四百十七條、第四百十八

條第二項規定，於本條準用之。 

對於第一項之裁定，不得聲明不服。 

依本章實施調查之方式、所得資料之保存、管理及銷燬、陳

報、通知、救濟、監督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司法院會同行

政院定之。 

第二百四十五條  偵查，不公開之。 

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，得於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

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，並得筆記及陳述意

見。但有事實足認其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

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，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

者，得限制或禁止之。 

前項限制或禁止事由應記明於筆錄。 

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二項但書禁止

辯護人在場，致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無其他辯護人在場陪同，應再行告

知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之事項。 

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辯護人、告訴代

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，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

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，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，不

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。 

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，應將訊問之日、時及處所通知

辯護人。但情形急迫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，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。 

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  被告、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，對於前條第二項但書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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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禁止不服者，得向該管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之。 

前項聲請期間為十日，自為限制或禁止之日起算，其為送達

者，自送達後起算。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而無實益為由駁回。 

第四百零九條至第四百十四條、第四百十七條、第四百十八

條第二項規定，於本條準用之。 

對於第一項之裁定，不得抗告。 


